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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2920 号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立昂技术）管理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立昂技术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作为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审核报告作为立昂技术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 管理层的责任 

立昂技术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编制《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重大资产重组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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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专项说明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相关要求，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立昂技术）编制了本说明。 

 

一、 立昂技术收购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 2018 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沃驰科技”）原股东持有的沃驰科技 100.00%的股权，沃驰科技 100%股东全部权

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账面价值为 19,800.27 万元，评估值为 123,069.09

万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8】第 1314 号）《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沃

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止的过渡

期间内沃驰科技在 3,000 万元额度内进行利润分配。基于上述评估值及利润分配事

项，沃驰科技 100%股权交易作价 119,800.00 万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沃驰科

技 100%权益。 

 

二、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与执行情况 

(一) 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与金泼、杭州萱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泰卧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李张青、王建国，（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

签署《业绩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主体对沃驰科技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再扣除投资收益的影响金额）承诺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00.00 万元、12,500.00

万元、15,000.00 万元。 

 

(二) 收购标的 2018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项目 金额 

承诺的收购标的应实现的净利润 
100,000,000.00  

业绩实现情况： 
 

收购标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4,414,959.65  

减：非经常性损益 
3,450,647.04  






